
       
國立體育大學職員出缺遞補作業流程圖  11003修正 

 
 

 

職務出缺 

職缺單位提出遴補申請並提出遞補條件簽擬內

陞或外補 (會人事室) 

校長核定 

人事室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站

公告，本校同仁依規定不得參加 

人事室審查應徵人員資格後，

送職缺單位辦理面試或業務測

驗 

 

職缺單位籌組甄選小組（成員 3-5名

為原則，其中至少 2名須為非職務出

缺單位之甄審委員會委員），辦理面

試或業務測驗，每一職缺選薦前三名

人員提甄審委員會評審 

召開甄審委員會核定面試成

績，審查應徵人員資格，並排

定遴用順序後，陳請校長圈定

人選 

商調 

發派 

內陞 

人事室通告校內各單位 

符合資格並有意調任者填妥遷

調意願書或陞任意願書連同證

件影本送人事室審查 

陞任 遷調 

服務單位及職缺單

位同意 

校長核定 

發派 

動態送審 

甄審委員會審查資績評分（專

員以上職缺如同時辦理業務測

驗，則與委員會面試成績各佔

50%），並排定陞任名次後，陳

請校長就前三名中圈選 

動態送審 

發派 

動態送審 

 

外補 

人事室審查資格，依陞任

評分標準表評分 

職缺及服務單位主管評分

(如有業務測驗由職缺單位

辦理） 
簽陳校長就綜合考評欄評

分，人事室按積分高低列

冊，提甄審委員會評審 

召開甄審委員會，專員（含同

序列職務）以上職缺並請前四

名人員列席辦理面試 


